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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
对损害合同债权行为的法律认识

合同债权
,

是指基于合同关系
,

一方当事人 债权人 可 以

向对方当事人 债务人 请求给付的权利
。

合同债权的特点
,

与物权不同
,

合同债权基于 当事人双方

之间订立的合同关系而存在
。

合同债权是相对权
,

存在于特定

的当事人之间
,

债权人对于给付标的物或者债务人的给付行

为并无支配力
。

更重要的是
,

合同债权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公开

性
,

其他人难以知悉
。 ①这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

。

对于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间题
,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

法 》第
、

条中关于
“

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

让财产
,

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
” ,

债权人可 以行使代位权或者

撤销权
,

行使权利的范围以
“

债权人的债权为限
”

的规定
,

其中

的
“

债权
”

即指合同债权
“

对债权人造成损害
”

的
“

损害
”

即指

对合同债权的损害
,

这是我国法律上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涉及

清偿
,

不足部分
,

再由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

担赔偿责任
。 ”

根据上述复函和批复的精神
,

给
“

其他利害关系

人造成损失
”

和
“

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
” ,

应理解为合同关

系当事人之外的其他人损害了合同当事人基于合同债权所享

有的合法权益
。

二
、

损害合同债权行为的理性分析

损害合同债权行为
,

从行为主体上分
,

可 以分为两种类

型
,

第一种是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
,

第二种是合同当事人之

外的其他人 以下简称其他人 的损害行为
。

《一 对合同债务人损容合同债权行为的分析
、

有关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行为

合同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必然对债权人的合同

债权造成损害
,

一般可 以分为直接的违约行为和与违约行为

相关的其他行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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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损害债权人债权的情况
。

当然这里的损害行为人是指合同

关系中的债务人
。

如果牵强地说
,

从《民法通则 》第 条的规

定中也可 以找到损害债权的意思
,

该条规定
“

当事人一方不

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
,

另一方

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
,

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
。 ”

这里的
“

不履行合同义务
”

是相对于合同债权人的合同债权而言的

这里的
“

赔偿损失
” ,

应当包括对合同债权造成损害的损失赔

偿
。

对于其他人损害合同债权的问题
,

最高人民法院 年

月 日法函 号《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验资证

明应如何处理的复函 》对使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虚假验资证

明给委托人
、

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 的
,

作出应依法承担赔

偿责任的规定
。

年 月 日以法释【 号批复又作

出规定
,

即
“

会计师事务所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然没有直

接的法律关系
,

但鉴于其出具虚假验资证明的行为
,

损害了当

事人的合法权益
,

因此
,

在 民事责任上
,

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

合 同债务人直接的违约行为

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具有二重性
,

一是表现为违反其

合同约定
,

二是表现为对合同债权人债权的侵害
。

从广义上

说
,

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是损害合同债权的一个主要的行

为因素
。

合同违约行为
,

即合同债务的不履行 包括给付不能
、

给

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
,

是否构成对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 从

一般债权法原理上说
,

合同债务的不履行
,

构成了对合同债权

的侵权
。

侵权行为
,

即不法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
。

债务不履行
,

在性质上属于广义的侵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
,

但法律另有

关于债务不履行的规定
,

故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对债务不履

行不适用
。

给付迟延与侵权行为
,

性质上虽属相同
,

但因债务

人的迟延行为侵害债权在民法上 已有特别规定
,

自然不会有

关于侵权行为规定的适用
。 ②故按照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的

原则
,

应以违约处理
,

而不应以侵权论之
。

这属于责任竞合或

者请求权竞合问题
,

即
“

加害行为既构成侵权责任又违反当事

①王泽鉴 《俊权行为 法 》第一母第 页
。

②王泽鉴 《俊权行为 法 》第一册第 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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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间的合同的
,

受害人应当根据违约责任提出诉讼请求
。 ’, ③

合 同债务人与违约 相关 的其他行为

合同债务人与违约相关的其他行为
,

如合同债务人违背

诚信原则
, “

一物二卖
”

的行为 合同债务人无偿转让其责任财

产
、

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
,

或者以 明显不

合理低价转让其责任财产的行为 债务人 以逃避其应履行的

债务为 目的
,

恶意与其他人办理其责任财产抵押
、

质押或其他

隐匿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债权人在其债权让与后仍接收债

务人的给付而对新的合同债权人债权的侵害行为
,

等等
。

这些

行为对合同义务的履行有 一定的关联性影响
,

既是违约行为

的一些成因
,

也是损害合同债权的相关因素
,

或者说是有些违

约行为发生
、

存续或违约行为程度加重 的一些原因
,

但仍应归

于违约行为的范畴
。

、

合同俊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行为特点

与特定合同关 系的不 可分 离性

合同债务人损害合同债权的违约行为
,

是在合同成立之

后基于合同关系而发生的行为
,

与合同关系不可分离
。

对便害合同债权的直接性

前述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
,

将直接导致合同债权不能

实现
。

合同债务人是损害合同债权的直接行为人
。

违约行为与俊权行为的竞合性

合同债务人的上述行为
,

既表现为合同违约行为
,

又表现

为损害合同债权的侵权行为
,

在行为性质上是合 同违约行为

与侵害合同债权行为的竞合
。

它既符合合同特别法上具体规

定的违约行为构成要件
,

又符合一般侵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

构成要件
。

对损 害合 同债权的 民事责任 负担的全部性

合同债务人违约对造成合同债权损害的后果
,

应当承担

全部民事责任
。

从上述特点可 以看出
,

合同债务人对合同债权的损害
,

是

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作为基础
,

直接表现为违反合同义务的约

定
,

从广义上说有侵权行为的色彩
,

但从狭义上说
,

属 于违约

行为的范畴
。

二 对其他人与损容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分析
、

其他人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
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,

对合

同违约行为的形成可 以产生辅助性作用
,

从而对合同债权损

害有一定的影响
。

对合同债权的损害后果来说
,

与合同债务人

的违约行为形成原因竞合
。

原因竞合
,

是一个介于因果关系与

共同侵权之间的间题
。

在原因竞合的情况下
,

其他人与损害合

同债权有关联的行为
,

因其各缺乏共同过错 故意或者过失
,

不构成共同侵权
。 ④这些行为通常可 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其他

人在合同债权成立前所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

行为
,

另一类是其他人在合同债权成立后所实施的与损害合

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。

其他人在合 同债权成 立 前与损 害合 同债权有客观联

系的行为

其他人在合同债权设立前所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

观联系的行为
,

如投资人注册资金不到位的行为
,

投资人抽逃

注册资金
、

抽走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的行为
,

验资单位出具

虚假验资或不实验资报告的行为
,

银行出具注册资金虚假进

账单的行为
,

其他人包括投资人擅 自非法处分合同债务人的

责任财产的行为等
。

虽然与损害合同债权 的后果在客观上有

一定的关联性
,

但不具有直接的关联作用
。

它在时间区间上与

损害合同债权的后果相距较远
。

其他人的行为违反的是 自己

应尽的义务
,

诸如纯粹的诚实信用义务或者与合同债权不相

干的他种义务
,

如虚假验资行为即是
。

它不是合同债权所属的

具体合同法律关系中的合同义务
。

这些行为
,

或导致合同债务

人责任财产能力上的先天不足
,

或侵害了债务人的财产权而

削减了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能力
,

或侵犯 了法人对其财产

的处分权而削减 了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能力
,

或掩饰 了投

资人出资不到位或者不完全到位的出资行为
,

促成了合同债

务人责任财产能力的先天不足
。

其他人发生在合同债权成立

之前的上述行为
,

其行为过错与合同债务人的行为相 比
,

不完

全相同
,

它只是合同债权损害的背景性基础因素
。

其他人在合 同债权成立后 与损 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

系的行为

在时间区间上
,

发生在合同债权形成之后 的其他人行为
,

与损害合同债权的后果在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作用
。

一

是表现为客观上促成 了合同债务人责任财产的后天性不足
,

对合同债权受损害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
,

如投资人在合同

债权形成以后抽回注册资金或抽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
,

擅 自

非法决定处分或者接收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其他人无偿

接收合同债务人处分的责任财产
,

或 以 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买

断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等
。

二是表现为促成 了合同债务人

履行债务的障碍
,

从而对合同债权的损害产生 了一定的促进

③张新宝 《中国民法典 便权行为法编 草案建议稿 》理 由概说
,

中国 民商法律 网
。

④张晰宝 《中国 民 法典 侵权行为法编 草案建议稿 》理 由概说
,

中国 民商法律 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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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
,

如其他人与合同债务人办理了责任财产的抵押
、

质押合

同或实施了其他隐匿财产行为
,

以达到债务人逃避合同债务

的 目的 其他人以高价受让与合同义务相关的标的物
,

对债务

人履行其合同债务设置障碍或者诱使债务人违约 其他人在

有效控制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 如银行账户内的资金 的情

况下不履行应尽的义务而为债务人逃避债务提供转移
、

隐匿
、

处分财产等帮助性行为等
。

这些行为
,

有的构成经济侵权行为

即
“

侵害债权
”

行为
, ⑤有 的构成共同侵害合同债权 的原 因行

为
,

有的是不构成共同侵害合同债权的客观性原因行为
。

、

其他人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辅助性行为的特

点

其他人与侵害合同债权相关的行为与合同债务人相 比
,

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

在合 同债权损 害作 用 上具有客观上的辅助 性或 次要

性

其他人的行为虽然对合同债权受损害产生一定 的影响
,

但一般不是合同债权不能实现的主要原 因
。

如其他人强行接

管合同债务人的责任财产
,

从而导致债务人不能按约履行债

务
,

这对债务人来说是其不能履行合同债务的主要原因
,

但从

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来说
,

违约行为是合同债权受到损害的直

接的主要原因
。

其他人的行为属于合同债权受损害的次要性
、

辅助性行为
。

对损 害合 同债权后 果的 原 因力上具有间接性和远 因

性

其他人虽是在合同债权形成之前实施了与损害合同债权

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,

但在因果关系的一般情况下
,

与合同债权

不能实现的后果有比较远的距离
,

是损害后果的间接行为
,

是

一个较远的原因行为 这些行为
,

与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相

比
,

对合同债权的损害后果在时间区间上一般具有相对较远

的距离
,

不能与合同债务人的违约行为相提并论
,

在因果关系

上也具有相对较远的原因属性
。

在合 同债权损 害的影响 因素上具有或然性

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,

虽然

对合同债权的损害产生一定的影响
,

但在逻辑关系上
,

其只是

一个必要条件
,

而不是充分条件
,

即没有这种行为
,

要说其他

人对合同债权有损害必定不成立
,

但有 了这种行为
,

说其他人

对合同债权有损害也未必成立
。

由于合同的相对性
,

在大多数

情况下
,

只要合同债务人真诚地负责任地想办法维护合同债

权人的债权权益
,

一般可以避免其受损害
。

例如
,

投资人投资

不到位或者投资不足的情况
,

只要债务人主动
、

积极地去主张

自己 应当得到的投资资金或者追究投资人不出资或出资不到

位的责任
,

则一般能够解决投资不到位的间题
。

另外
,

在合同债权形成之前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

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,

具有明显的或然性
,

其原因力明显较

少 在合同债权形成之后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

观联系的行为
,

一般也具有一定的或然性
,

与前者相 比
,

其原

因力较大一些
。

与侵害合同债权的后 果一般无 紧密的 关联性

其他人在合同债权成立之前实施的与侵害合同债权有客

观联系的行为
,

一般不以与债务人相关的特定合同关系为直

接前提
,

虽在客观上对合同债权的侵害后果会产生一定的影

响
,

但通常不存在直接的明确的行为 目的或对象
,

与损害合同

债权的后果没有紧密的关联性
。

但在合同债权形成后的某些

行为也未必有明确的行为 目的或对象 当然不排除有的行为

具有明确的 目的或对象
,

如在个别情况下明知其行为损害了

某一特定合同债权人的债权而为之的情况
。

从上述特点可以看出
,

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

客观联系的行为
,

不存在合同关系的基础
,

没有违反合同约定

一说
,

其违反的不是合同义务
,

而一般是法定义务
,

其直接 的

法律依据是诚实信用原则
。

对上述行为
,

能否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呢

根据有的学者 的观点
,

对违约与侵权的区分
,

重点从以下

四个方面考虑 一是看违反的是法定义务还是合同义务
,

二是

看侵害的对象的属性是绝对权还是相对权
,

三是看行为实施

前有无合同关系
,

四是看损害的后果只是财产损失还是超出

了财产范围
,

如存在着对人身等损害
。

通过这 四个方面综合分

析区分
,

判断是否构成侵权的前提是其是否存在法定义务
。

在

一般情况下
,

侵权行为发生前
,

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可能不存

在法律关系
,

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侵犯 的是绝对权则归于侵

权
。 ⑥其他人实施的与损害合同债权有客观联系的行为

,

在大

多数情况下直接指向的是合同债务人的物 包括金钱 和权

利
,

而间接影响到合同债权的实现
。

其他人的行为是合债合同

债务人违约的辅助性行为
,

虽对损害合同债权产生一定的辅

助作用
,

但这不应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行为
。

⑤张新 宝 《中国 民法典 俊权行为 法编 草案建议稿 》理 由概说
,

中国民商法律 网
。

⑥王利 明 《慢权与违约 区分标准 》
,

中国民商法律 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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